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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

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受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德时代”）股东黄世霖（以下合称“出让方”）委托，组

织实施本次宁德时代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询价转让”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（2025 修正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

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（2025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引第 18

号》”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6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

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（2025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引第 16 号》”）等相关规

定，中金公司对参与本次询价出让方的相关资格进行了核查。 

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、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

中金公司已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，委托中金公司组织实施本次询

价转让。 

二、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

（一）核查过程 

根据相关法规要求，中金公司已完成对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工作，包括核查出

让方提供的身份证、《承诺及声明函》等，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方式对出让方

资格进行核查，同时收集了相关核查底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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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核查情况 

1、出让方情况 

（1）黄世霖基本情况 

黄世霖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******，居

民身份证号码为 3401041967********。 

2、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。 

3、出让方无违反《指引第 16 号》《指引第 18 号》相关规定的情况。 

4、出让方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，不存在被质押、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。 

5、出让方为自然人，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。 

6、出让方为自然人，本次询价转让不适用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。 

 

三、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中金公司认为：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《指引第 16 号》等法律法规

要求的主体资格，出让方符合《指引第 16 号》第九条规定的：“（一）出让股东转让

股份符合股份减持相关规则的规定并遵守其作出的承诺；（二）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

前股份，不存在被质押、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；（三）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国

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（如适用）；（四）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

批程序（如适用）；（五）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。” 

综上，中金公司认为：黄世霖符合参与本次宁德时代股份询价转让的条件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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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5 年 11 月 14 日 

 


